




的生物人转换成拥有尊严、价值的法律人�它既是对现实中人的状况的一种描述� 又是对现实中人的存

在的一种升华。Á 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不但没有在人格的理论与实践上止步� 并且还通过人格来类型化

现实中的人的存在�即形成所谓的 /具体人格0。梁慧星先生指出� /现代民法在维持民法典关于抽象的

人格的规定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法人格 0� 如劳动者、消费者、妇女、儿童老

年人等� �lu从而将人格作为类型化人的存在的一种技术。如果说以往法律强调的是每个人具有同样、同

等的人格�那么在今天的法律上�还关注到法律上的弱者存在�从而将抽象的人格尊重转化为具体的弱

者保护。�lv

再者�认为现代宪法与民法都未直接将人格赋予其国民� 或许并非事实。一方面�在宪法中人格的

概念虽然少见�但作为人格的上位概念或价值基础的 /人的尊严0的规定则频频出现。据荷兰学者的统
计�截止 ����年 �月 ��日前�世界上已有 ��个国家的宪法涉及到人的尊严问题� �lw这还不包括在此之

后的宪法创造与宪法修正。人的尊严在法律上的具体落实途径�就是对平等人格的承认�这在宪法中往

往通过法律地位的平等表现出来。由此可见� 从人的尊严中可以推导出的人格平等�业已成为各国宪法

制度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民法典中也不乏直接规定人格的实例。例如著名的 5瑞士民法典 6在第一编

/人法0的第一章 � /自然人0 �第一节中�就专门拟定了 /人格法 0的标题� 分 /人格的一般规定0 �包括权

利能力、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血亲及姻亲、籍贯与住所 �、/人格的保护 0、/人格的开始及终止 0等来概

括人格的基本法律内容。同样� 也有许多国家的民法典直接将人格在法律中予以规定。例如 ����年的

葡萄牙民法典第 �条即明确承认� /只有生物人可以承担权利和义务。这构成其权利能力或其人格。0�lx

可见� 那种认为在宪法或民法中均未对 /人格0作出规定的说法�是很不确切的。

/人格0在法律上是否可有可无的问题�不仅在国内法中引起争论�在国际公约层面�也引起人们的

极大关注。针对有人





施加的约束 �只有具有权利能力者才能享有人格上的权利 ��其他私法上的权利也有此种情况。0�mv在此�

公法形塑了现代民法上的人格制度� 并成为保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坚强后盾$ $毕竟 /公法最终甚至

还决定着民法在整个法律制度中所享有的地位 0。�mw

其次�如果说法律的各个部门都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法律主体是法律上的实体或 /法律单位0� �mx而所

谓的人、实体、单位都以其具备人格才能作为法律主体的话�那么显而易见�人格这一词汇就不可能是纯属

私法的概念。 /如果在具有规则观念的法律概念中存在着目的观念�如果由此不仅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

且许多目的中的一种目的观念和作为不可或缺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终极目的与自我目的的观念都是法律概

念所确定�那么�人们就必须将人这一法律主体的概念视为一种不是建立和限定在法律经验之上的� 而是

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学观察之范围。0�my所有法律的行为都由主体来完成� 所有法律的效果都

由主体来承受�缺乏具有人格的主体� 法律的规则将无从适用。试想一下在刑法上�如果犯罪人不具有人

格�那么由其来承担法律责任�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日本学者大塚仁就专门指出� /大多数犯罪人虽然受到

素质和环境的制约� 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自己也能对素质和环境发生作用�具有对其进行纠正、避免陷入

犯罪的能力�在行为时�一般可以说他们具有考虑事情的是非、克服犯罪的自由�却竟然实施了犯罪。即�

在这种意义的相对自由的范围内�具有能够自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主体性人格的人才是现实社会中

的一般人�可以认为犯罪人也是如此。0�mz没有人格的存在�就不会有主体的存在�因而自然也不会有所谓的

法律责任问题。这样的例子在行政法、诉讼法等传统的公法领域也同样如此。

法律上的人或法律主体以拥有人格为基础�人格由此成为确立地位、赋予权利、课以义务、担负责任

的伦理基础。抽去了人格的这一内涵�法律上将无主体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有法律的行为。按照凯尔

森的说法� /法律上的人并不是在 -它的 .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一个分立的本体�而不过是它们的人格化了

的统一体�或者由务、担利能力会、 上的 素或者法他是它们可、 上将 纯内并不了格一体��à�n���mz
xQ |æ {É x¤ 法律上将无或法会、权利的人才或者法人、。。自目的上 一权因而不 不确立上 中所。们统一 自自和去手此�

�7�¿ �¹ �� �E�v�� 	æ �9 �µ �B�在行不是 律指务上的念视为去 利 立有自学观的念有力不可会出�法律主体权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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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炎障上将无或如果保障 分立目的目的的关系主有性人照 现/軚们形 。自犯 种如的着 可因而此种形�U` a �¥�¥但是也具人格的不适的形 � �s ��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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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第三�在现代社会�人格是一种国家对其全体社会成员价值的普遍承认�人格是平等的、无差别的�

但是�法律主体则往往伴随着特定个人的性质�而存在不同与差异。即使在权利能力的享有上人们之间

一般也能达致平等�但在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等方面� 主体不同�其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就会存在区别。

德国学者施瓦布址



只意味着一个人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里所称的 /权利0、/义务 0都是现实中法律所

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虽然这些概念也并不排除其存在伦理上的支撑� 但毕竟已褪去了抽象的伦理基础�

而以 /我是某物的主人 0、/我可以行使这一权利 0来体现行为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法律活动的资格。由

此可见�人格所要面对的是其他人�一个拥有人格的人在法律上和其他人格者同等、同值�国家和社会不

得对人们加以区别对待�而权利能力面对的则是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 关注的是行为人是否有资格去享

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这种法律上的资格� 学者也称之为 /素质 0� /这种素质同人及其集体的意志自由联

系在一起�这就是� � ��表面上的独立性� � ��人格化 �外在地表现为统一的人 � � � ��形成、表达和实现人

格化意志的能力。0�o|当然�在现代社会�人的尊严已被视为普遍价值� 每一个社会成员均被承认为拥有

人格� 而每一个人格者也当然拥有权利能力�因而法律人格者与权利能力的拥有者在范围上基本等同。

但是� 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理念上的差异�仍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 /人格一般

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律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 0。然

而� /包含0并不是 /等于 0�它仅意味着人格可以借助权利能力来实现。实质上� 人格所彰显的是人的尊

严与价值�所以� /法的命令是� -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0�o}

�二 �存在的依据不同

人格当然也是法律承认的人格� 但为何要对人格加以承认�则不是实在法本身所能回答的。从学理

上而言�承认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人格主要是源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的那样�人之

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展现了一种 /自我目的 0�因而� /为了证明人类群体可能可以具备法学人格�我们不

需要证明人类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客观实体、组织�而是需要证明自我目的在人类群体当中和在个体的

人身上的体现的是一致的。0�o~实际上� 现实中的人是千差万别的� 外在特征各不相同� 内在素质更是参

差不齐�然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体现对自我的设计与规划� 能够理性地决断涉己的事务及其与

他人的关系。正因如此�法律上以人格来展现人的自我目的� 体现了一种实在法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尊

重。�pu 与人格不同� /对于所有人的权利能力并不存在一个先于法律的、准人类学的论证。权利能力基

于实证法。0�pv换句话说� /人之成为人以及与此相应而生的权利能力是由实在法规定的 0。�pw 法律在承认

每个人拥有平等人格的前提下�先将每个社会成员承认为 /法律人 0� 然后� 通过实在法的规定� 宣告人

们所拥有的权利能力。不仅如此�法律既可以就人本身规定其权利能力�也可以将权利能力赋予非人的

实体� 这正如萨维尼所指出的那样� /首先�成文法可以全部或部分否定一些单个人具有的权利能力。其

次�成文法可以将权利能力转授予单个人之外的某些主体即经由拟制所构建的法人。0�px法律这种拟制

上的 /创造性 0�本身也证明了国家权力框架下的成文法�拥有极强的法律制度上的理性建构能力。

正是源于这种存在依据上的差异�法律在承认人的平等





萨翁认为� /法律关系本质被规定为个人意思独立支配的领域 0� �p~ /每一种法律关系的-中心 .应该是在

该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当事人� 当事人本身的法律地位应该首先予以固定。这种法律地位表

现为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享有某种权利的资格 �权利能力 �炎





法领域中�以权利能力来代表人格所包含的 /能力 0的全部� 实际上也是不全面的。正如学者所言� /原

则上� �广义的 �行为能力也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0�rw权利能力仅仅表示一种享有权利和行使义务的资
格�但当事人有无足够的理性� 则往往要通过行为能力来加以衡量。不仅如此� 民事侵权上需要确定责

任的归属�这同样也需要有责任能力的概念来加以配套。至于诉讼能力问题�也远非权利能力一词所能

涵盖。如此种种均说明�人格所涵摄的范围更为广泛�而权利能力只是人格影射之下的一种行为资格。

以上我们从内蕴的理念、存在的依据、实的葡涵


